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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营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行政处罚文书送达公告
东开执处罚送告〔2026 〕第 L022801 号

路通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本机关于 2026 年 2 月 5 日依法对你单位作出
《东营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决定书》
(东开执处罚字〔2026 〕第 L020501 号),因采取其他送达
方式无法送达,依据《行政处罚法》第 61 条、《民事诉讼
法》第 95 条、《关于实施〈劳动保障监察条例〉若干规
定》第 38 条的规定,本机关决定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
达《东营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决定
书》(东开执处罚字〔2026 〕第 L020501 号),内容是:给予
罚款壹万贰仟元整的行政处罚。
　　请你(单位)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三十日内到本机
关领取《东营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决
定书》(东开执处罚字〔2026 〕第 L020501 号),逾期不领
取即视为送达。
　　你单位应当自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15 日内持本
决定书到东营经济技术开发区综合执法部 103 室(登
州路 73 号北院)开具山东省非税收入通用票据将罚
款交到东营银行，逾期不缴纳罚款的，依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第一项规定，每日按
罚款数额的 3% 加处罚款，加处罚款数额不超过本处
罚决定的罚款数额。
　　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60 日内，依法向山东省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
以于 6 个月内依法向东营市辖区任一基层人民法院
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
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联系人：张斌、贾金强 联系电话：0546-8325815
　　地址：东营经济技术开发区登州路 73 号北院(103 室)
东营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2026 年 2 月 28 日

行政执法文书送达公告
薛增景(身份证号：370211197412201518)：
  你在青岛市黄岛区灵珠山街道青岛龙凤欣实业
有限公司南侧涉嫌擅自改变林地用途，该行为涉嫌违
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
第一款的规定。本机关依法立案调查并于 2026 年 2
月 24 日依法对你作出了青黄综合执法责止字[2026]第
0035262 号《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责令你立即
停止上述违法行为，恢复原状；青黄综合执法责改字
[2026]第 0103594 号《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责令你
十日内整改；青黄综合执法询通字[2026]第 0007995 号
《责令接受询问(调查)通知书》：责令你获悉本公告三
日内到本机关接受询问调查。
  因无法通过直接送达、留置送达、邮寄送达、电子
送达等方式向你送达，本机关采取公告送达上述文
书，自公告之日起满 30 日则视为送达。公告期间，你
可以到本机关领取上述文书原件。自本公告文书送达
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你有权向本机关提出陈述和申
辩，逾期未提出视为放弃此权利。公告送达期间不计
入办案期限。特此公告。
  联系地址：青岛市黄岛区双珠路 2117 号综合行
政执法局
  联系电话：0532-86830006
青岛市黄岛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2026 年 2 月 28 日

缴纳罚款催告书
(鲁青黄自)应急催〔2025 〕6 号

　　山东佳车宝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本机关于 2025
年 12 月 31 日发出(鲁青黄自)应急罚〔2025 〕6 号《行
政处罚决定书》，要求你单位于 2026 年 2 月 24 日前将
罚款缴至《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电子)》，非税票据号
(或缴款码)3702 9625 0000 0008 6438 。因你单位至今
未履行该处罚决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
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现催告你单位履行以上决定，
本机关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
二条第一款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
四十五条的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 3% 加处罚款。
如有异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三十
六条的规定，你单位有权在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 3 个
工作日内向本机关提出陈述和申辩，逾期未提出的，
视为放弃此权利。特此公告。联系地址：中国(山东)自
由贸易试验区青岛片区管理委员会 联系电话：0532
-86768113
　　中国(山东)自由贸易试验区青岛片区管理委员会

　　 2026 年 3 月 3 日

债权转让通知
　　根据高密市富美特印花有限公司与侯希旺的债

权转让协议，高密市富美特印花有限公司已将对山东

天普光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卞仕岩、单桂芝、高密市

宝利制衣有限公司、单桂梅、刘常宝享有的高密市人

民法院(2016)鲁 0785 民初 4421 号、(2017)鲁 0785 执

1605 号项下的全部债权一并转让给侯希旺，与此相关

的权利也一并转让。

　　通知人：高密市富美特印花有限公司 侯希旺

　　 2026 年 3 月 3 日

债权转让通知
刘永义、曹金花、刘琦琛：
  我已与王新琦签订了《债权转
让协议》，已将对你们享有的(2018)
鲁 0781 民初 365 号民事判决书项下
全部债权及相关权益转让给了王新
琦。请你们自本公告之日起向受让
人王新琦履行还款义务。
  特此公告。

   债权转让人：司继金
   债权受让人：王新琦
   2026 年 3 月 3 日

竞买公告
  潍坊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
行”)定于 2026 年 03 月 12 日上午 10 时至 2026 年 03
月 13 日上午 10 时止(延时除外)在淘宝网资产竞价网
络平台上(网址：http://zc . paimai . taobao . com)对潍坊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所拥有的位于山东省青岛
市黄岛区映山红路 918 号 40 栋 2 单元 401 室、青岛市
黄岛区庐山路 77 号 3 栋 1304 室、山东省潍坊市诸城
市舜都路 20-3 号商铺、山东省潍坊市诸城市舜都路
20-4 号商铺、山东省潍坊市诸城市舜都路 20-6 号商
铺的抵债资产进行公开竞买，具体情况如下：1、山东
省青岛市黄岛区映山红路 918 号 40 栋 2 单元 401 室，
该房产建筑面积 72 . 13 平方米，所在层数为 4 层，设计
用途住宅，现占用。2、青岛市黄岛区庐山路 77 号 3 栋
1304 室，该房产建筑面积 167 . 32 平方米，所在层数为
13 层，设计用途住宅，现占用。3、山东省潍坊市诸城
市舜都路 20-3 号商铺，该房产建筑面积 189 . 19 平方
米，所在层数为 1-2 层，设计用途商业用房，现闲置。
4、山东省潍坊市诸城市舜都路 20-4 号商铺，该房产
建筑面积 188 . 87 平方米，所在层数为 1-2 层，设计用
途商业用房，现闲置。5、山东省潍坊市诸城市舜都路
20-6 号商铺，该房产建筑面积 176 . 61 平方米，所在层
数为 1-2 层，设计用途商业用房，现闲置。有意竞买者
请于竞买结束前在淘宝网资产竞价网络平台上登录
淘宝账户缴纳规定数额保证金报名参加竞买(注：法
律法规规定不能参加竞买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
买该资产)。标的自公告之日起在标的物所在地现场
展示。风险提示：本次竞买标的为抵债资产，系按照现
状进行出让和交付，买受人应在参与竞买前自行对标
的现状及瑕疵进行充分了解，各种风险由买受人自行
承担。买受人按竞买公告、竞买须知、抵债资产处置协
议等行使权利、履行义务。竞买标的以现状为准，公告
的数据仅供参考，如有不符，不得以此为由否定处置
行为或要求降低成交价款；涉及清场、过户或变更的，
由买受人自行解决。本竞买标的转让登记手续及产权
转移手续由买受人自行办理，我行履行必要的协助义
务。在办理过户手续过程中，一是原产权人过户至我
行名下涉及应由我行承担的契税、印花税由我行承
担，应由原产权人缴纳的一切税费(包括但不限于增
值税及附加、印花税、土地增值税等)均由买受人承
担；二是基于当地税务机关要求，产权过户时必须就
原产权人历史欠缴税、费结清后才予以办理过户，鉴
于我行在定价时已就原产权人欠缴税、费等因素予以
考虑，该部分税费由买受人承担。三是我行过户至买
受人名下的应由我行承担的增值税及附加、土地增值
税、印花税由我行承担(具体以税务部门开票为准)，其
余产生的一切税费(包括但不限于买受人应承担的契
税、印花税等)由买受人承担；四是我行持有标的物期
间产生的土地使用税、房产税由我行缴纳；五是该标
的物涉及的所有可能存在的物业费、水、电、气、消防、
安保等其他一切欠费均由买受人承担。具体税费数
额请竞买人于竞买前至相关单位自行查询，以便核
算竞买成本。竞买成功后，买受人不得再以过户税费
为由主张竞买无效或者解除交易。竞买人在参与竞
买前，保证充分阅读并完全了解本竞买公告及竞买
须知的内容，在此前提下再行参与竞买程序。联系
人：李伟 电话：13969697909 联系人：安俊达 电
话：15169653185 联系地址：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珠
江路 1389 号

    潍坊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6 年 3 月 3 日

  荣成市广惠水产有限公司不慎遗失中华人民
共和国出入境检验检疫证书(健康证)一份，证书编
号为：225N42090037854001，特此声明作废。
  山东天东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张兴强所持律
师执业证(执业证号：13709201610212232 ，流水号：
No . 11715805)不慎遗失，声明挂失作废。
  济南槐荫金威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刘扬所
持 基 层 法 律 服 务 工 作 者 执 业 证 ( 执 业 证 号 ：
31501151121313 发证机关：济南市司法局)不慎遗
失，声明挂失。
 　青岛市南维信法律服务所 (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3337000073061686XA)所持基层法律服务所执业
证(副本)不慎遗失，声明挂失，原证件作废。
  肥城市老城银宝养猪协会 (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51370983MJE617881B)所持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
书正、副本不慎遗失，现声明原证件作废。
  山东诚功(即墨)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尹红伟
所持律师执业证(执业证号：13702201211766630 ，流
水号：No . 10468362)不慎遗失，声明挂失作废。

遗 失 声 明
2026 年 3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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